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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2019年度阿昌族烟草帮扶结余资金安乐村村内道路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九保阿昌族乡是全国3个阿昌族乡之一，是全国阿昌族聚居的主要地区。阿昌族是中国云南境内最早的世居民族之一。位于梁河县东北部。全乡最低海拔1064米，最高海拔2304米,是腾陇公路线上的一个重要枢纽，有梁河县“北大门”著称，交通便利。全乡辖6个村委会，39个自然村，67个村民小组。2018年末，全乡总户数3933户，乡村总人口15691人，其中：阿昌族988户，3877人，占总人口的26%。安乐村、丙盖村、勐科村为阿昌族聚居村。2017年末，全乡实有耕地面积22141亩，其中：水田10391亩，旱地11750亩，人均耕地1.42亩。2017年实现农村经济总收入17528万元，人均口粮398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7808元。
梁河县2019年度阿昌族烟草帮扶结余资金安乐村村内道路建设项目总投资92.85万元，项目前期工作已完成，现将项目实施方案编制如下：
一、项目立项文件：《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专项资金的通知》（德财预〔2018〕557号）、《梁河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关于下达梁河县2019年阿昌族烟草帮扶项目结余资金使用计划的通知》。
二、项目名称：梁河县2019年阿昌族烟草帮扶结余资金安乐村村内道路建设项目
三、项目实施单位：九保阿昌族乡人民政府
四、项目实施法人代表：梁昌才
项目实施负责人：段必凯
项目具体负责人：赵兴郓  杨兰聪  郭彩发
五、项目建设地点：安乐村委会吊弄自然村、龙田村、田园自然村、腾陇路边。
六、路面类型：混凝土路面、块石路面。
七、项目主要建设内容、资金使用计划、资金来源
（一）资金使用计划：项目总投资92.85万元，其中：建安费88.2万元，占总投资的95%；工程建设其他费4.65万元，占总投资的5%（其中烟草结余资金支付1.8万元，其他资金2.85万元）。
（二）主要建设内容：
1.浇筑20cm厚C25混凝土路面5610.6平方米（含平均100mm基础整平压实），长2715.5米，平均宽2.1米；
2.开挖土方700立方；
3.支砌腾冲石整砌块石路面114.2平方米，长62米，平均宽1.8米；
4.支砌Φ300混凝土涵管（含土方开挖及回填）49.2米；
5.浇筑边沟混凝土16立方米；铺设砂夹石垫层570.8立方米；
6.支砌M7.5浆砌块石挡土墙364.91立方。
（三）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92.85万元，其中：梁河县2019年阿昌族帮扶结余资金90万元，其他资金2.85万元。
（四）附：项目投资概算表（注：项目投资以甲乙双方签订合同价为准）。
	                   项目投资概算表

	编号
	项目名称
	结 构
类 型
	建筑面积
（㎡）
	费率
	概算金额
（万元）
	备  注

	一
	建筑安装工程费用
	
	
	
	
	

	1
	村内道路工程建设
	挡墙及路面铺设
	
	
	88.2
	

	
	合计
	
	
	
	88.2
	

	二
	工程建设及其它费用
	
	
	
	
	

	1
	工程监理服务费
	
	
	（一）*1.5%
	1.3
	按双方协商价格

	2
	工程设计费
	
	
	（一）*2%
	1.76
	按双方协商价格

	3
	工程造价咨询费
	
	
	（一）*0.5%
	0.44
	包干价

	4
	实体检测
	
	
	（一）*1 %
	0.88
	

	5
	审计费用
	
	
	0.3%
	0.27
	

	6
	小计
	
	
	
	4.65
	

	三
	预留资金
	
	
	
	
	

	四
	总投资
	（一＋二＋三）
	92.85
	



八、项目实施进度计划
[bookmark: _Hlk500756288]（一）2019年4月初完成项目的前期工作；
（二）项目计划于2019年4月底完成招标进场施工，2019年7月底完成项目建设。
（三）计划2019年8月全部建设完成交付使用。
九、资金支付方式
（一）项目的前期费用、工程监理费按合同约定进行支付。
（二）预付款拨付原则上不超过合同价款的30％。
（三）工程审计结算前支付的进度款不超过合同价款的80%。
（四）审计结算后，一次性支付审计结算认定价格剩余工程款，施工方缴纳3%质量保证金。
（五 ）工程竣工验收后一年，若无工程质量问题，经承包人提出申请，发包人复检无异议后不计利息退回3％质量保证金。
十、项目参建单位
（一）设计公司：根据《德宏州2019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及九保阿昌族乡班子会议纪要，因时间紧，采用委托具有道路交通设计资质的公司负责施工图设计工作。
因考虑项目前期费用不足及项目为村内零星散碎路段构成的特殊性，同时为节约扶贫资金成本。该项目设计深度参考交通部门的路基、路面设计规范，按照交通部门的施工图简易设计执行。需提供设计总说明、平面示意图、相关工程数量表和土石方、挡墙（平、纵、横）、涵洞、排水沟、路面等结构图并附施工图预算，不再进行项目的地质勘查工作。
（二）招投标代理公司：根据招投标法和《德宏州2019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选取相应具有资质的招标代理公司。
（三）造价咨询公司：根据招投标法和《德宏州2019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选取相应具有资质的造价咨询公司。
（四）施工单位：根据招投标法，选取相应具有资质的施工单位组织实施。
（五）实体检测单位：根据招投标法和《德宏州2019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选取相应具有资质的实体检测单位。
（六）监理单位：根据招投标法和《德宏州2019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选取相应具有资质的监理公司。
（七）审计单位：由上级部门确定。
十一、责任主体
（一）责任单位：梁河县脱贫攻坚指挥部社会帮扶办、梁河县九保阿昌族乡人民政府。
（二）具体责任人参照《梁河县2019年阿昌族帮扶项目结余资金使用计划的通知》及《中共梁河县委、县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第1期。
十二、保障措施
（一）由梁河县脱贫攻坚指挥部社会帮扶办负责监督指导工作。
（二）梁河县九保阿昌族乡配合监理单位进行监管。
（三）项目完工后，县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人员按程序进行项目验收工作。
十三、建成后效益分析
   通过项目的实施，进一步解决该区域275户1238人群众行路难、子女上学、外出看病问题。极大地改变项目区交通不便的状况，改善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加快农业产业化和新农村建设步伐。进一步促进村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生产资料和农副产品购销更加快捷，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大力拓宽市场信息的传播渠道，使广大村民能够及时地掌握各类经济信息，有针对性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强力推进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对该区域的乡村旅游开发和二三产业的发展壮大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加快了乡村振兴步伐，助力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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